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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簡介 

 
1. 此陳述書是因應題述專責委員會邀請本人及盧家榮先生（“盧先

生”）出席聆訊並提交陳述書而擬備。 

 
2. 此陳述書包含關於專責委員會的主要調查範疇的資料，內文是

經由港鐵公司在有關期間負責高鐵工程的管理團隊的多名成員

所提供的資料和協助下編撰。 

 
3. 本人現任港鐵公司的工程總監。本人自 2011 年 11 月起擔任沙

田至中環綫（“沙中綫”）的總經理，其後於 2014 年 8 月擔任候

任工程總監當周大滄先生於 2014 年 10 月 28 日退任工程總監後

獲委任為現時的職位。  

 
4. 本人擔任工程總監，向行政總裁、執行委員會及董事局負責交

付高鐵項目及港鐵公司的其他鐵路項目。 

 
5. 本人於 2014 年 10 月被委任為工程總監，是港鐵公司於 2014 年

4 月宣佈高鐵項目延誤的數個月後。本人在此之前並無參與高鐵

項目的管理。  

 
6. 盧先生現於港鐵公司工程技術部擔任項目經理－技術支援。 

 
7. 盧先生於 2011 年 7 月加入港鐵公司。在 2013 年 4 月至 2015 年

8 月期間，盧先生為項目經理－高速鐵路車站（控制），向總經

理－高速鐵路車站負責，其職責為協調西九龍總站建造工程的

多個項目管理功能，包括建造、銜接及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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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政府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在2014年4月公佈的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高鐵”）建造工程（“高鐵項目”）

延誤的背景及原因 

 
(a) 建造高鐵的範圍及推展時間表 

 
8. 本人引述港鐵公司行政總裁梁國權先生（“梁先生”）的陳述

書，特別是梁先生向專責委員會提供的陳述書內，由第5至36段

有關高鐵項目的範圍及推展時間表。 

 
9. 誠如梁先生的陳述書所述，根據 2008 年 11 月 24 日（“第一份

委託協議”）及 2010 年 1 月 26 日（“第二份委託協議”）所簽署

的委託協議，港鐵公司被委託在政府的監察及核證下，設計及

管理高鐵項目的建造。 

 
10. 就高鐵項目的建造工作而言，港鐵公司的角色為項目管理人，

負責統籌及監督若干第三方承建商在不同的鐵路隧道段及總站

的施工工作，而項目的實際建造工作，是由指定的第三方承建

商根據其各自的合約條款及規格進行。 

 
11. 高鐵的路線示意圖和西九龍總站俯瞰圖，可參照梁先生的陳述

書之附件一。 

 
(b) 工程延誤的原因 

 
12. 誠如梁先生的陳述書所述，高鐵項目是一個非常大型複雜的項

目，需要協調眾多在相鄰工地及不同項目階段工作的承建商。

在大型項目出現導致工程延誤及影響成本的事件並非不尋常。  

 
13. 政府與港鐵公司在擬定第二份委託協議時，雙方同意項目時間

表可作出調整，港鐵公司同意盡 大努力，在預計的時間表內

及減少延誤的影響下去完成或促使完成項目。 

 
14. 梁先生的陳述書內第37至67段已概括了工程延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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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鐵項目個別段截至2014年4月的延誤原因，已透過参照按相關

建造工程合約於港鐵公司於2014年5月2日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

(CB(1)(1345/13-14(01) 及各項附件（“2014年5月2日報告”）中

交代。 

 
16. 港鐵公司委任的獨立董事委員會，於2014年7月公佈的高鐵項目

第一份報告（“第一份獨立董事委員會報告”）內的第1.30段評

論項目延誤的原因時指出： 

 
「…並未發現有任何證據顯示項目管理團隊在日常工作中未有

依循相關系統和程序。該等系統和程序依據委託協議的要求而

制定，並經由政府及政府委任的獨立監察及核證顧問審核。」 

 
17. 本人相信通過此陳述書提供進一步資料有助專責委員會了解更

多有關項目延誤的背景及原因。 

 
西九龍總站 

 
18. 獨立董事委員會於2014年10月公佈的第二份報告（“第二份獨立

董事委員會報告”）內的第2.6段指出： 

 
「西九龍總站是全球 大的開挖式地下高鐵站。獨立專家認為，

這是高鐵項目中 複雜和 具挑戰性的建築合約。」 

 
19. 梁先生的陳述書第10至13段，概述了項目中之西九龍總站的建

造元素。 

  
20. 總站大樓將有15個月台提供短途及長途高速鐵路服務、旅客抵

港和離港大堂及票務大堂。總站的主要公共空間，包括頂部以

鋼結構和玻璃為主的巨型中庭。  

 
21. 相關的工程，還包括在柯士甸道西及連翔道重建地下車道，使

總站南面成為沒有車輛行駛的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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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西九龍總站的主要土木工程合約及承建商為： 

 
合約 810A – 西九龍總站（北） – 禮頓  / 金門聯營 

 
23. 合約810A是西九龍總站合約中 大型及複雜的合約，合約工程

包括： 

 
(a) 挖掘西九龍總站北面部分， 

(b) 建造西九龍總站北面的結構，上行斜坡連接D1路（現稱

「匯民路」）， 

(c) 總站入口大樓， 

(d)      兩條連接柯士甸站及九龍站的隧道及相關連接的修改， 

(e) 連翔道、匯民道及相關工程，包括隔音屏， 

(f) 連翔道地下車道， 

(g) 連翔道／柯士甸道西地下車道系統的電機工程， 

(h)  行人天橋及相關的行人接駁設施， 

(i) 遷移公共管線及鋪設水管、下水道和污水管道，及 

(j) 其他雜項工程包括環境美化和所有內部裝修工程。 

 
合約 810B – 西九龍總站（南）－ 聯歐沃/新昌/保華聯營 

 
24. 合約810B的原本工程包括： 

 
(a) 挖掘西九龍總站車站結構南面部分及在車站主體範圍北面

進行初步挖掘， 

(b) 建造西九龍總站南面的結構，及 

(c)  柯士甸道西地下車道及隔音罩。 

 
25. 此外，亦進行了大量額外與鄰近第三方設施銜接工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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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 811A – 西九龍總站連接隧道（北） – Bachy Soletanche / 

Laing O’Rourke Joint Venture 
 
26. 合約811A工程包括： 

 
(a) 以明挖隨填法建造302米長連接合約820（在北面）及合約

811B（在南面）的隧道， 

(b) 隧道鑽挖機臨時回收豎井， 

(c) 旺角西通風樓，及 

(d) 拆卸現有道路天橋及重置兩條替代天橋。 

 
合約 811B – 西九龍總站連接隧道（南） – 金門  / 禮頓聯營  

 
27. 合約811B工程包括： 

 
(a) 以明挖隨填法建造一條600米的隧道， 

(b)  三條新的行人天橋， 

(c)  公共交通交匯處，及  

(d)  西九龍設備大樓。 

 
西九龍總站延誤事件 

 
28. 自工程展開以來，西九龍總站的建造工程一直面對著嚴峻的挑

戰及延誤。工地位於填海區，被西面的九龍站、東面的柯士甸

站及南面的維多利亞港所包圍，工地的位置及特殊的地質為工

程的複雜性增添了挑戰。  

 
29. 誠如港鐵公司2014年5月2日的報告第20段指出，合約810A是於

2014年4月被視為對整體項目完工尤為關鍵的三份面對延誤的合

約之一（其餘兩份為合約823A及合約826）。 

 
30. 工程開展前，工地勘測工作自2008年開始於不同階段在西九龍

總站工地內進行。勘探鑽孔超過600個，平均每隔14.4米便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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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質樣本及收集資料，符合政府相關指引，密度亦較業界標準

為高。 

 
31. 在進行工地勘測期間，有部分位置如佐敦道、位於柯士甸及九

龍站之間的公共運輸交匯處，及城市高爾夫球會中央的練習場

的土地勘測因未能進入工地而受到限制。尤其是在進駐城市高

爾夫球會場地前，只能在場地周邊及練習場的停車場進行勘測。 

 
32. 西九龍總站截至2014年4月的重大延誤事件包括： 

 
連續擋土牆 

 
33. 西九龍總站地基工程在以下四份前期工程合約下進行： 

 

 合約803A – 西九龍總站垂直隔牆（即「連續擋土牆」）

（地盤甲） 

 合約803B – 西九龍總站樁柱（地盤甲－北） 

 合約803C – 西九龍總站樁柱（地盤甲－南） 

 合約803D – 西九龍總站垂直隔牆（即「連續擋土牆」）及

樁柱（西九文化區） 

 
「地盤甲」指總站主體範圍。 

 
34. 合約803A 及合約803D 建造的西九龍總站連續擋土牆，是 早

展開的西九龍總站主要工程之一，與此同時，土木工程合約

811A及合約811B則在較北位置建造連續擋土牆。連續擋土牆須

在西九龍總站地底深入位置建造，以防止工地外的地面沉降、

阻截地下水及確保周邊設施及大廈的安全及穩定。 
 

35. 因為不利的地質情況，包括未知的大型孤石、孤石群、高低不

平的基岩層以及地下管線，以致合約811B的連續擋土牆延誤約

一年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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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此外，合約811B承建商需要將佐敦道向北改道，以完成該範圍

的連續擋土牆，並與合約803A承建商建造的部分連接。然而，

此部分工程只能在佐敦道以北的連續擋土牆完成後才可以進行。

此項工程亦因為不利的地質情況而有所延誤。 

 
37. 為減少延誤所帶來的影響，港鐵公司指示合約811B承建商先把

佐敦道向南改道，正如梁先生陳述書第78至79段所述。 

 
38. 於2012年完成佐敦道向北改道後，工程因為不利的地質情況及

佐敦道原有範圍的地下管線所影響而再度延誤。  

 
總站北面以由上而下方法建造的部分 

 
39. 西九龍總站工程尤具挑戰，總站北面以由上而下方法（逆作法）

建造的部分，銜接合約811B工程，該處是總站十五條軌道匯聚

入兩條高速鐵路隧道的部分。  

 

40. 其特別之處，是需要先建造地庫B1層，作為支撐已完成的連續

擋土牆，防止地面出現不適當的沉降，方能從該處向下挖掘。 

 
41. 由於工程環環相扣及鄰近合約銜接的複雜性，合約811B的主要

延誤（尤其是受上述建造連續擋土牆延誤的影響）引致合約

810A承建商延遲取得總站北面以逆作法建造的部分。特別是工

地編號13.61範圍，即佐敦道底下約1,740平方米，直至到2013年

11月才交付給合約810A承建商。 

 
42. 位於原有佐敦道位置的B1層由東至西的工程於2014年4月才全面

完成。連同已完成的連續擋土牆工程，周邊基礎設施得到適當

支撐，才可在逆作法建造的位置，於地庫B1層下面開展挖掘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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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公共管線 

 
43. 維持及遷移西九龍總站工地錯綜複雜的地下公共管線，證實是

極具挑戰性及耗時的。 

 
44. 雖然已知公共管線（包括供電電纜、照明電纜、通訊電纜、水

及煤氣管道，雨水及排水渠）的存在及有一定程度上的記錄，

但公共管線的設置、分佈、排列、鬆弛及其連接的位置，以及

各項公共服務管線之間的相互聯繫，要到進駐工地後才可完全

辨識。「分佈」一詞是指不同管線電纜捆綁在一起的方式，而

「鬆弛」一詞則指在建造工程進行期間管線可以移開的程度。 

 
45. 尤其是佐敦道地底存在大量公共管線，在進駐工地前未能確定

其確切位置。這些管線與佐敦道的改道須同時進行，港鐵公司

才可在該處建造連續擋土牆。在許多情況下，遷移管線的空間

有限，並須極其小心處理以確保不會影響附近大廈的公共服務。  

 
合約 810A的延誤 

 
46. 除了進駐工地的延誤，合約810A既定的工程時間表及隨後工序

亦受到嚴重的延誤。造成延誤的原因包括： 

 
(a) 不利的地質情況， 

(b)  設計修訂及設計進展事宜， 

(c)  西面的連續擋土牆出現超出預期的移動， 

(d)  熟練工人及前線監督人員短缺，及  

(e)  未能達致預期的生產效率。 

 
合約 810B 的延誤 

 
47. 為配合西九文化區的設計進展，需要採納多項設計修訂。而不

利的地質情況也影響進度。這些因素都對合約810A工程造成了

相當大的連鎖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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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合約810B需待合約810A 承建商提供資料，才可進行交接處的臨

時工程設計，以遷就採用不同的挖掘方式及建造工序而產生不

同的土壤的高低差異。 

 
49. 合約810A工地範圍內的連續擋土牆的移動比預期大，除了引致

合約810A的延誤，亦令合約810B承建商在北面核心區的挖掘有

所延誤。 

 
合約 811A的延誤 

 
50. 合約811A工程面對的主要挑戰，包括在運作中的西鐵綫下面穿

過需要進行開挖及支撐工程，在中華電力麗翔道變壓站、只有5

米寛的空間建造30米深的圍堰，與及在現存天橋底附近有限的

空間進行工程。 

 
51. 合約811A承建商面對不少未有記錄的障礙物，主要來自以往建

造工程的被棄置及未有記錄的殘餘物。因此，承建商須要採用

其他設計及更改建造方法。 

 
隧道及附屬設施 

 
52. 除了建造西九龍總站外，項目亦包括建造由西九龍總站至香港

與內地邊界約25公里的地底隧道（及附屬設施）。隧道建造採

取了明挖回填、鑽爆及隧道鑽挖機的方法。 

 
53. 誠如第一份獨立董事委員會報告第 2.22 段所述： 

 
「該項目牽涉的隧道工程在香港是史無前例的…每一個合約區

域都面對不同的物流、工程及地質方面的挑戰，加上要在非常

有限的地面入口的情況下鑽挖深層隧道。」 

 
54. 誠如第一份獨立董事委員會報告第4.108段記載，項目的八份主

要隧道工程合約（合約820、821、822、823A、823B、824、

825及826）皆受多宗延誤事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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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所有主要隧道工程合約均受到不利的地質情況所影響，包括較

預期為高的基岩層、圓石及孤石、較高的地下水流量，及地底

障礙物。 

 
56. 此外，熟練工人及前線監督人員嚴重短缺，也導致或促使多份

合約在生產率上未能達標。  

 
57. 本人在以下部分會特別討論合約823A及合約826這兩份隧道合約  

的延誤原因，即於上文提及，在2014年4月公佈延誤時尤為關鍵

的合約。 

 
合約 823A 

 

58. 合約823A（元朗謝屋村至大江埔段隧道）須在合約823B的石崗

列車停放處及緊急救援處的南面及北面建造兩段雙孔單線隧道

及隧道之間的連接通道。 

 
59. 該工地為前菜園村的位置。由於收地時遇到反對，合約823A 

（及鄰近的合約823B工地）進駐工地的時間有所延誤，並限制

了合約823A招標前可以進行的工地勘測工作的數量。 

 
60. 承建商遇到較預期高的基岩層，因此須要改動臨時工程設計及

施工方法以進入隧道豎井，同時還遇到漏氣及泥漿溢漏及地面

下陷。承建商在南面隧道的施工時間亦受到限制（每天早上7時

至晚上7時）。 

 
61. 合約原先計劃使用一部隧道鑽挖機，由於要減少延誤所產生的

影響，需要並購置了第二部隧道鑽挖機。 

 
62. 雖然已使用了第二部隧道鑽挖機，但仍然出現進一步延誤。兩

部隧道鑽挖機的表現不一，而受到混合地質情況的影響，亦需

要進行較頻密的保養、維修及更換部件。工地的限制也影響了

從隧道移走泥土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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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此外，在2014年3月30日晚上的黑色暴雨，令合約823B以明挖隨

填法建造的隧道段水浸。洪水由該處大量湧入合約823A隧道，

淹沒及嚴重破壞北面下行隧道內的隧道鑽挖機。隧道鑽挖機內

逾2,000個（主要為電氣及電子）組件需要更換。原先估計需在

2014年12月才可全面修復隧道鑽挖機及進行測試，由於承建商

借用剛完成鑽挖的另一部隧道鑽挖機的組件重新組裝，令受損

的隧道鑽挖機 終可於2014年7月恢復運作，比原先的預計提前

了數個月。 

 
64. 兩部隧道鑽挖機重新啟動（已完成南面及北面下行隧道的鑽挖

工作），並在南面及北面的上行隧道展開鑽挖（分別於2014年

10月底及11月底）。南面的上行隧道於2015年8月成功貫通。 

 
合約 826 

 
65. 合約826 須建造兩條1.5公里長的隧道，為高鐵香港段 北的隧

道，由香港與深圳邊界至米埔通風樓，途中經過米埔濕地底下。 

 
66. 隧道鑽挖機由內地段開始挖掘，抵達香港邊界由合約826接手時，

已延遲了約15個月。  

 
67. 因為該區地質複雜，在米埔區內有高風險的大理石層，當中約

200米有不少溶洞，難以緩解延誤。 

 

68. 由於區內不少漁塘及濕地保護區對勘測工作的限制，有關溶洞

確實位置及範圍的詳細資料難以用傳統的工地勘測方法獲取，

故此需要在隧道鑽挖機推進時，先在前面進行探測及灌漿填入

溶洞，進度相對緩慢。 

 
69. 上行隧道鑽挖機在2015年8月貫通，下行隧道在2015年11月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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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港鐵公司為了追回工程進度而實施的追回進度措施 

 
70. 港鐵公司角色的一個重要部份，乃作為項目管理人及據其於第

二份委託協議下的責任，盡 大的努力促使項目按委託時間表

完成（如第二份委託協議所訂定），與相關承建商合作，並在

項目遇到延誤時實施適當的緩解措施。  

 
71. 項目初期已實施一系列緩解及追回進度措施。如第一份獨立董

事委員會報告第5.21 段所述： 

 
「獨立董事委員會對於項目管理團隊成員在管理該項目面臨的

困難和複雜狀況時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留下了深刻印象。」 

 
72. 梁先生的陳述書內第68至81段，及港鐵公司在2015年8月14日致

專責委員會的函件內，列舉了多個追回進度措施的例子，包括

合約810A、811A、811B、823A及824。以下再列舉更多緩解措

施的例子以供參考： 

 
合約 811B 

 
73. 按原本的地基層標準（地下岩石需要符合支撐連續擋土牆所需

要的特定硬度），連續擋土牆附近的石層本需進行大量的挖掘。  

 
74. 其後修訂了地基層的標準，加上對永久工程設計的改動，提升

了部分連續擋土牆的水平。此舉可減少挖掘石層，從而減少連

續擋土牆建造的時間。 

 
75. 此外，為了克服部分於佐敦道範圍正在使用及已被棄置的公共

管線的複雜排列，實施了一個廣泛的公共管線懸掛方案，以保

護及管理這些管線裝置，在配合移除障礙物的同時，亦減少對

B1層建造的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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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 823B 

 
76. 與承建商簽署了一份附加協議，當中包括在相關工地建造連續

擋土牆時加班工作及增加機械的條款。 

 
合約 824 

 
77. 承建商在諮詢港鐵公司後，實施了以下追回進度措施： 

 
(a) 加建了一個臨時豎井，以移除挖掘出來的泥土，並可以及

早開展隧道的挖掘工作，  

(b) 利用模板系統以加快隧道壁的建造，及  

(c)  簡化大江埔設備大樓的設計。 

 
 合約 825 

 
78. 採購了第二部隧道鑽挖機。此外，由於遇到比預期更差的地質

情況，遷移了連接通道。 

 
合約 826 

 
79. 在眾多採取了的措施當中，港鐵公司審視了工程及策劃方法，

以減少工序的時間，包括： 

 
(a) 隧道及連接通道同時建造， 

(b) 在米埔回收豎井，以地層處理工程替代鋼倉裝置，及 

(c) 同時建造隧道鋪底及走道。 

 
 
III. 政府及港鐵公司對處理高鐵項目延誤的表現及責任 

 
80. 工程處負責策劃、設計及興建由港鐵公司承辦的新鐵路發展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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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誠如梁先生的陳述書內第 90 及 91 段所述，第二份委託協議要

求港鐵公司需按其項目管理系統及程序推展項目。這些管理系

統及程序載於港鐵公司的項目綜合管理系統及採購和合約程序

文件內，並涵蓋所有相關的項目交付範圍。  

 
82. 誠如梁先生的陳述書內第 92 至 99 段所述，港鐵公司的項目綜

合管理系統已沿用超過 20 年，並會定期作內部及外部審核，亦

會進行更新，以確保項目管理系統的持續有效性。 

 
83. 特別是政府的獨立監察和核證顧問嘉科公司，於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4 月期間，對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系統及程序，進行了

超過 250 次審核。嘉科公司的審核報告並沒有發現嚴重不足之

處，只是提出一些可進行改善的觀察所得（主要關於險失事故

的匯報），以及更新承建商所提交的施工方法。有關改善行動

均已執行。 

 

IV. 政府及港鐵公司是否蓄意隱瞞高鐵項目延誤 

 
(a) 港鐵公司的內部匯報 

 
84. 梁先生的陳述書之附件三，列出了港鐵公司就高鐵項目的內部

匯報流程，由小組或部門經理級別，向上至港鐵公司董事局層

面。不論是港鐵公司擁有的新鐵路項目，或是受政府委託管理

的項目，港鐵公司採用的內部匯報流程都是一致的。 

 
(b) 港鐵公司與政府之間的匯報 

 
85. 為了確保提供適時及具透明度的項目進度及成本資料，第二份

委託協議確立了詳細的項目匯報及監察機制，港鐵公司、政府

及政府的獨立監察和核證顧問之間，有各種進度及成本報告和

會議。這些報告及會議已在梁先生的陳述書內第137至152段詳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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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第一份獨立董事委員會報告第1.37段表示： 

 
「該項目工期的延誤已根據委託協議條款適時及如實地向政府

匯報。獨立董事委員會未曾發現項目管理團隊或港鐵公司試圖

隱瞞或掩飾各項目合約遇到的延誤。然而，港鐵公司一再向政

府保證該項目的延誤可以追回，從而實現2015年通車的目標。」 

 
87. 第一份獨立董事委員會報告第5.40段指出： 

 
「在整個工程期間，港鐵公司以透明及準確態度匯報該項目與

原定計劃與預算相比的進度。」 

 
88. 在2014年4月公佈項目延誤之前的數個月，港鐵公司與政府之間

發生的事件及溝通之詳細內容，已列於以下由港鐵公司提交的

文件： 

 
(a) 2014年5月2日報告第52段，及 

(b) 第一份獨立董事委員會報告第四部份。 

 
89. 港鐵公司高級管理層於2014年4月知悉高鐵項目的延誤，港鐵公

司已即時確認並隨即加強公司內部及向政府匯報項目進度的方

式。  

 
90.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此的調查結果及建議，已載於梁先生的陳述

書內第122至125段，而港鐵公司所作出的相應改善措施亦載於

梁先生的陳述書內第166至183段。  

 
91. 本人在此陳述，在擔任工程總監之前或之後，本人並未發現港

鐵公司有任何員工，在任何情況下對政府、立法會或公眾蓄意

保留或隱瞞有關項目延誤的重要資料。 

 
 



 
 
 

17 
 

 
 

 
 
(c)  向鐵路事宜小組匯報 

  
92. 梁先生的陳述書內第159至163 段，敘述了政府及港鐵公司向立

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轄下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匯報安排。這

些安排在港鐵公司於2014年4月公佈修訂項目時間表後已進一步

加強。 

 
93. 本人出席了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於2014年11月24日（並未討論

高鐵事宜）、2015年1月2日、2015年3月6日、2015年5月19日及

2015年7月3日的會議，匯報項目的進展。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工程總監 

黃唯銘博士  

2015年11月17 日 

 
 
 
 
 
 
 
 
 
 
 
 
 
 
本陳述書備有中英文版本。如中文版本與英文版本之間有任何不一致

之處，概以英文版為準。 




